基础医学院2023年寒假留校学生管理方案

各班级：
为进一步做好学生的留校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留校学生的健康安全，根据自治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学校防控办相关工作要求，现将寒假期间学生管理服务和学生申请留校有关工作要求安排如下：
一、寒假留校学生申请
（一）申请时间
2022年12月13日至12月19日
（2） 申请范围
2022年12月13日起，在校学生可向学生工作处、学院提交相关信息后自愿有序离校。学生需在校完成科研实验、代表学校参加比赛需要留在学校培训的学生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申请留校（1月21日至1月26日除外）。
（三）申请流程
1.同意学生寒假留校的带教单位、部门和导师请按照学校要求填写《2023年寒假本、专科留校学生名单统计表》（附件一），并拟写由部门领导签字同意、加盖部门公章的关于本单位（部门）本次学生留校的情况说明（附件四）。
2.各带教单位、部门、导师组织本、专科留校学生填写《2023年寒假本、专科学生留校安全自律承诺书》（附件二）、《2023年寒假本、专科学生留校家长知情同意书》（附件三）。   
3.请各位申请留校的同学准备附件一至附件四的申请材料（一式两份），部门领导签字同意、加盖部门公章的纸质版附件一、附件四12月19日前交到大学生活动中心A座106办公室（不便交纸质版的可提供扫描件至基础学办邮箱jcxsgzbgs@126.com），以便统一安排寒假住宿和管理；第一份材料的附件二、附件三可交给带教部门留存。
第二份附件一至附件四的纸质版材料请各位申请留校的同学于12月16日上午11:00前交至大学生活动中心A107办公室康老师收。
备注：由同一位指导老师申请留校的同学可以统一办理留校手续，附件一统一填写一份即可。
二、留校学生的管理工作
（一）寒假留校的本、专科学生须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和学校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和要求，做好寝室环境清洁，勤通风，勤洗手。如有体温异常或疑似症状须立即上报辅导员及带教老师，带教老师按照学校疫情防控期间管理办法及时处理并向所在部门报告，辅导员及时上报学工处并配合做好相关的资料收集及健康管理措施。留校期间学生违反校纪校规或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按照《广西中医药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学校在学生离校后将对两校区学生宿舍进行统一封闭，封闭时间为：2022年12月19日上午10时，开放时间待定。留校学生应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管理的相关规定，学生进出校门时应配合门岗工作人员落实测温，扫码校园码查验身份，核验健康绿码。
（三）寒假留校的本、专科学生需要提前离校返家或放假先回家再提前返校的，需提前与辅导员及要求留校的带教老师进行报备。所有已申请留校的学生在可留校时间段内如需返校，须通过钉钉上传相应材料并提交申请，经各级审批通过后方可返校，返校后须服从学校对留校学生的统一管理。离校学生未经许可不返校。
（四）留校学生的日常管理以“谁批准同意，谁归口管理”为原则，相关带教单位、部门和导师要切实负起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的要求，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和安全教育，杜绝安全隐患，清晰掌握学生留校期间的动态情况。各学院辅导员对学生留校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和行程动态要掌握清楚，并支持他们的学习、科研活动。各学院学工办要加强寒假应急值班值守，安排专人负责留校学生管理，安排老师寒假期间24小时轮值。每天各学院值班人员应定期向学院负责人报送学院当天留校学生人数和及是否有突发情况，以便及时、准确地掌握留校学生的动态信息。同时启动《广西中医药大学学生安全稳定工作预案》，确保寒假期间人身安全及校园稳定。
（五）留校学生在留校期间如有体温异常、疑似症状或核酸异常者，须立即上报辅导员及带教老师，带教老师按照学校疫情防控期间管理办法及时处理并向所在部门报告，辅导员及时上报学工处并配合做好相关的资料收集及健康管理措施。留校学生如在留校期间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或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须由带教单位和带教老师负责学生隔离期间的衣食住行等后勤保障工作。
附件一：2023年寒假本、专科留校学生名单统计表
附件二：2023年寒假本、专科学生留校安全自律承诺书
附件三：2023年寒假本、专科学生留校家长知情同意书
附件四：2023年寒假本、专科学生留校情况说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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